阳山县民宗局2016年行政许可
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 
县人民政府：
　　根据《阳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落实2016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及公布制度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单位2016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　　一、基本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（一）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： 本单位7项行政许可事项、15项公共服务事项均已纳入《广东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（2016年版）》,全部进驻网上办事大厅（但如有涉及到宗教领域的相关敏感、特殊事务或者事项，当事人必须前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配合补齐相关手续），至今，服务办理情况为：网上咨询3例（其中2例不属本部门业务已转走）、在线申办0例、结果反馈1例、业务全部办结。
　　（二）依法实施情况。我局根据《宗教事务条例》第二十五条、《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》第二十二条、》、《关于加强行政审批调整事项监管的通知》（清民宗[2013]10号）等法律法规规定，设定权限、范围、程序和条件等；结合基层公共服务综合平台建设，优化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程序，创新审批方式。
　　（三）公开公示情况。在网上办事大厅公开公示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申请材料及办法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；公开公示信息做到明确、细化。
（四）监督管理情况。制定了《阳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行政权力规范化建设管理制度》；认真开展相关的监督检查工作，未发现违法违纪违规现象；未收到举报投诉案件。
　　（五）实施效果情况。基本达到设立行政许可时预期效果。
　　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宗教政策宣传力度有待加强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今后，我局将加大党的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，进一步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工作。
 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阳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2017年3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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